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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3〕28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177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函

晋江市生态环境局：

张百瑜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加大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建议》收

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1、指导晋江市食品生产领域小微企业建立从业人员管理制

度，提升食品安全管控能力。

2、建立晋江市食品安全专家人才库，为食品生产领域小微

企业评估食品安全风险，协助企业解决难点痛点，构建食品安全

管理体系，建立食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，帮助食

品企业科学、合理应对食品安全紧急事件。

3、开展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规范提升行动，对纳入目录管

理的低风险传统小作坊食品如豆腐、酱腌菜、花包、花生糖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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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卫生条件尚达不到要求的，指导生产场所规划布局，加强对

食品小作坊生产者的宣传教育，提高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知识水

平，增强其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。

4、落实泉州市局关于包容审慎监管工作精神，明确“轻微

不罚、容错减罚、信用修复、行政指导”的包容审慎监管理念，

引导小微企业在合理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，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

营活动，打造一流法治营商环境，推动我市小微企业更快更好发

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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